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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D_BD__E4_B8_AD_c45_75000.htm 1998年 2月5日 财政部向

国务院报送《关于会计人员委派制试点情况的报告》。 6月30

日 财政部修改会计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修改会计法

的思路和目标、修改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 7月20

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成立国家会计学院的通知》。该学

院为国务院事业单位，由财政部代管，教学管理依托清华大

学，是为全国财政、金融、审计等系统服务的成人后续教育

基地。 8月19日 财政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修改草

案》(讨论稿)，征求意见。 8月21日 根据会计法规定，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印发《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自1999年1月1日

起施行。 10月12日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财政部副部

长张佑才任主席，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任秘书长。 10

月22日 财政部印发《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

暂行办法》，要求从1998年起，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除

个别特殊行业(企业)外，不再实行财政审批制度。其资产负

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其他附表以及会计报表附注，

应于年度终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

。 1999年 3月5日 朱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财务、成本管理，建立全

国统一的会计制度”，要“严肃查处乱设账、造假账”行为

。 5月25日 朱基总理主持召开第十八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

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修订草案)》。会

议认为，现行的会计法，对规范和加强会计工作，促进会计



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

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法已

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会议

原则通过了《会计法(修改草案)》，待进一步修改后，将由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5月27日 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财政部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会计法修订草案征求有关部

门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

法院、国家经贸委、公安部、监察部、人事部、中国人民银

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的负责人参

加了座谈会。与会代表对会计法修订草案和《关于惩治违反

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案)》进行了研究修改，并取得了一致

意见。 5月30日 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修订草案)〉和〈关于惩治违反会

计法犯罪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会计法修订草案和《关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

案)》。《议案》指出：为了更加严格地规范会计行为，切实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广泛征求意

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拟

订了会计法修订草案。同时，针对一些单位会计工作秩序混

乱，管理失控，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编制虚

假财务会计报告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

问题，为了保证会计法的实施，有力地制止违反会计法的犯

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国务院有关部门经过认真

研究、论证，并借鉴国外惩治会计活动犯罪的做法，拟订了

《关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案)》。这两个草案已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一并提请审议。 6月4日 中共

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青岛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真实编制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同日，李岚清副总理在听取

“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汇报”时指出：“三张表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是非常科学的，每一

个企业都必须报“三张表”，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建议财

政部专门搞一个条例，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